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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
 
二 零 零 五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會 議 摘 要  

 

主 席 ︰  政 務 司 司 長 曾 蔭 權 先 生  

副 主 席 ︰  鄭 維 健 博 士  

委 員 ︰  蔣 麗 莉 博 士  

 蔡 素 玉 女 士  

 方 敏 生 女 士  

 捷 成 漢 先 生  

 郭 炳 江 先 生  

 林 健 枝 教 授  

 廖 長 城 先 生  

 潘 樂 陶 先 生  

 戴 希 立 先 生  

官 方 委 員 ︰ 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局 長 廖 秀 冬 博 士  

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局 長 葉 樹 堃 先 生  

因 事 缺 席 者 ︰  高 保 利 先 生  

 狄 志 遠 先 生  

 徐 立 之 教 授  

 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局 長 周 一 嶽 醫 生  

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局 長 孫 明 揚 先 生  

  

列 席 者 ︰  行 政 署 長 張 琼 瑤 女 士  

 副 行 政 署 長 麥 駱 雪 玲 女 士  

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(持 續 發 展 )1 游 雯 女 士  

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(持 續 發 展 )2 蘇 碧 珊 女 士  

 房 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副 秘 書 長 曹 萬 泰 先 生 ( 議 程
第 2 項 ) 

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陳 瑞 緯 先 生

(議 程 第 2 項 )  

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助 理 署 長 王 福 義 博 士 (議 程 第 2
項 ) 

 規 劃 署 規 劃 專 員 李 志 苗 女 士 (議 程 第 2 項 ) 

 都 市 生 活 空 間 支 援 小 組 召 集 人 姚 思 教 授 (議 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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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項 ) 

 固 體 廢 物 管 理 支 援 小 組 召 集 人 黎 廣 德 先 生 (議
程 第 4 項 ) 

秘 書 ︰  助 理 行 政 署 長 (持 續 發 展 )2 麥 敬 年 先 生  

 

 

第 1 項 — 續 議 事 項  
 

委 員 得 悉 已 請 一 名 起 草 人 獨 立 分 析 在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中 取 得 的

市 民 意 見 ，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認 為 應 在 下 一 屆 委 員 會 中 續

議 可 持 續 發 展 報 告 事 宜 。  

 

第 2 項 — 大 嶼 山 發 展 專 責 小 組 的 匯 報 — 大 嶼 山 發 展 概 念 計 劃

(第 02/05 號 文 件 ) 

 

大 嶼 山 發 展 專 責 小 組 的 代 表 向 各 委 員 簡 介 大 嶼 山 發 展 概 念 計

劃 。 專 責 小 組 初 步 訂 定 了 一 些 發 展 建 議 ， 有 關 建 議 分 為 四 個

主 題 ： ( a  )  經 濟 基 礎 建 設 和 旅 遊 ； ( b )  以 文 物 、 區 內 特 色 和

自 然 景 觀 為 藍 本 的 主 題 式 旅 遊 點 ； ( c  )  盡 量 發 揮 郊 野 公 園 的

康 樂 發 展 潛 力 ； 以 及 ( d )  滿 足 自 然 保 育 的 需 求 。  

 

委 員 討 論 大 嶼 山 島 上 新 的 基 礎 建 設 對 環 境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，

並 要 求 概 念 計 劃 能 更 多 考 慮 以 人 為 本 的 事 宜 。 委 員 得 悉 大 嶼

山 人 口 的 預 計 增 長 情 況 ， 以 及 擴 展 島 上 郊 野 公 園 劃 定 地 區 的

計 劃 。  

 

現 時 的 概 念 計 劃 只 是 一 個 初 步 計 劃 。 當 局 經 考 慮 收 到 的 意 見

後 ， 會 作 出 修 改 ， 並 發 布 以 進 行 第 二 輪 諮 詢 。 委 員 認 為 大 嶼

山 的 平 衡 發 展 十 分 重 要 ， 希 望 當 局 作 出 進 一 步 的 規 劃 時 ， 會

從 長 遠 及 全 盤 的 角 度 作 出 考 慮 。  

 

第 3 項 —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(第 03/05 號 文 件 ) 

 
委 員 得 悉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第 二 輪 申 請 的 評 審 工 作 已 經 完 成 。

直 至 目 前 為 止 ， 兩 輪 申 請 共 批 出 十 個 項 目 ， 總 資 助 額 接 近

1,100 萬 元 。  

 

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現 正 考 慮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推 出 更 多 教 育 及

宣 傳 活 動 ， 包 括 舉 辦 一 項 全 港 性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比 賽 ， 和 重 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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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 出 學 校 外 展 計 劃 ， 並 可 能 把 這 計 劃 擴 展 至 其 他 社 區 團 體 。

委 員 同 意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公 眾 教 育 是 委 員 會 的 一 項 既 重 要 又 長

遠 的 任 務 。  

 

第 4 項 —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(第 03/05 號 文 件 ) 

 

委 員 得 悉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成 功 推 行 ， 接 觸 到 廣 大 市 民 ， 並 提 高

大 眾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認 識 。 市 民 對 於 有 機 會 深 入 討 論 未 來 政

策 ， 出 謀 獻 策 ， 亦 表 示 歡 迎 。  

 

委 員 就 各 試 點 範 疇 的 諮 詢 結 果 、 原 則 及 目 標 進 行 討 論 。 委 員

得 悉 政 府 對 一 些 主 要 原 則 的 建 議 目 標 的 關 注 。 委 員 接 納 報 告

初 稿 ， 但 會 在 會 議 後 向 秘 書 提 出 詳 細 的 文 句 修 訂 。  

 

社 會 參 與 過 程 的 運 作 十 分 強 調 伙 伴 關 係 及 非 政 府 持 份 者 的 主

導 角 色 ， 委 員 對 這 種 運 作 方 式 表 示 讚 賞 。 委 員 會 將 在 第 二 屆

任 期 考 慮 加 強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並 把 該 過 程 制 度 化 ， 以 及 考 慮 相

關 的 體 制 事 宜 。  

 

第 5 項 — 其 他 事 項  

 

主 席 向 各 委 員 致 謝 ， 感 謝 他 們 在 首 屆 任 期 內 對 委 員 會 工 作 所

作 的 貢 獻 。 委 員 會 會 在 四 月 舉 行 會 議 ， 討 論 如 何 推 展 其 工

作 。  

 

 

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零 零 五 年 四 月  

 


